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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文化
*1

朱灵通

民国时期产生了具有中国近代意义的政府审计，其体现的政府审计文化包括：审计立法中体现的宪法、组织法、

审计法和审计法细则四位一体的法律文化；审计组织制度中体现的中国传统监察和西方独立审计思想相结合的监审

合一组织文化； 审计人员就任时体现的“奉行法令，忠于职守，廉洁自律”的宣誓文化；审计人员工作中体现的

民主、公开的工作文化；审计人员中体现的学习孙中山“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的学习文化；审计高官业余生

活中体现的高雅、刚正的书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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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产生了中国近代政府审计，相比于中国古代政府审计，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

民国时期政府审计法规、审计活动和审计思想，鲜有研究内涵于政府审计中相对稳定的能体现民国政府审计成果的审计文化。

本文将从民国时期政府审计的法律文化、组织文化、宣誓文化、工作文化、学习文化和书法文化等 6 方面加以探析。

一、宪法、组织法、审计法、审计法施行细则四位一体的审计法律文化

1914 年 5 月 1日北京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该法规定审计院负责审定国家岁出和岁入的决算。
［1］(P14)

这是民国时期

首次在国家最高层次的法律中规定审计条款，意义重大。1914 年 6 月 16 日颁布的《审计院编制法》规定了审计院与大总统的隶

属关系、审计院的人员编制、资格和保障制度。
［2］(P284-288)

这是民国首次颁布的审计组织法。1914 年 10月 2 日颁布的中国近代第

一部《审计法》19 条，规定了审计院具有审查决算和收支计算的权力、通知处分权、追溯权，以预算衡量决算的审计标准等。
［3］

(P99-101)
12 月 7 日又公布了《审计法施行细则》18 条

［4］(P246-249)
，从预算和计算书的编制程序和时间、财政部门报送资料的时间等方

面进一步细化了《审计法》。北京政府初步已经建立了宪法、组织法、审计法、审计法施行细则四位一体的审计法律文化。

南方革命政府时期，1923 年 3 月颁布的《大本营条例》规定了大本营设置 5部 3处 2局和 1 司，审计局负责审计事项。1924

年颁布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体现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起到了临时宪法的效果。1925 年 7 月 7 日颁布的《监察院组织

法》规定审计职能划归监察院。
［5］(法规，P8)

1925 年 11 月 28 日公布《审计法》和《审计法施行细则》。
［6］(法规，P9-18)

前者规定了审计

职权、审计报告关系、审计标准等；后者规定了各机关预算、审计程序及其审计机关的权力等。

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8 年 3 月 30 日颁布了《国民政府审计院组织法》，规定审计院隶属于国民政府以及审计院的职权、内

部组织和人员资格等。
［7］(法规，P1)

1928 年 10 月 3 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规定：“治权之

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
［8］(P590)

1928 年 10 月 8

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设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监察院为国民政府最

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
［9］(训令，P13-18)

1929 年 10月施行的《审计部组织法》第 1条规定：“审计部直属国民政

府监察院， 依监察院组织法第十三条及审计法之规定行使职权。”
［10］(P175)

1928 年 4 月 19日公布《审计法》23 条
［7］(法规，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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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公布《审计法施行细则》20 条。
［11］(P400-401)

1936 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监察院行使弹劾、惩戒、审计各项职权，向

国民大会负责。1938 年 5 月 3日和 7月 23 日，国民政府分别公布重新修订的《审计法》56 条
［12］(法规，P5-6)

和《审计法施行细则》

48 条
［13］(P236-243)

，比 1928 年颁布的法律法规，后者更加细化了审计职权，内容更加具体和严密。1947 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

规定由总统提名审计长。
［14］(P1-12)

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审计法律体系。

从上述民国各个时期审计立法中可以看出，宪法中的审计条款主要规定审计体制的类型，也就是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向谁负

责的问题。它以根本大法的高度规定了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对组织法、审计法和审计法施行细则起到根本性的统驭与保

障作用。审计在国家中的治理地位需要组织相应的机构和人员———审计主体来实施。 组织法主要涉及审计机构的隶属关系、

审计机构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以及审计人员任职资格和岗位分工等，它在机构和人员两方面为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提供组

织保障作用。审计法为审计主体开展具体审计工作提供依据。审计法施行细则是对审计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因此，宪法、

组织法、审计法、审计法施行细则是四位一体的相互联系和支持的。

北京政府、南方革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三个政府的政治目标及其背后的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变化，但从上可知，宪法、

组织法、审计法、审计法施行细则四位一体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的审计法律文化得到了传承。古代政府审计时期，皇帝委派官

员对财务收支和经济责任进行审计，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法律的保障。民国时期，宪法大都规定主权属

于全体国民，因此，从理论上看，政府审计接受国民的委托对其他政府部门的受托经济责任进行审计。通过宪法、组织法、审

计法、审计法施行细则等法规明确了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审计时间和审计职权，使审计走上法治化的轨道，有助

于政府审计更好地监督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二、中国传统监察和西方独立审计思想相结合的监审合一组织文化

我国古代实行的监察制度中，监察机构掌握纠举弹劾权，也包括审计权，即审计权隶属于监察权。例如，秦汉时期的御史

台、明清时期的都察院。民国时期的监审合一组织文化是中国传统监察和西方独立审计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表现在：

其一，设置单独专业化的审计组织。审计组织独立是西方独立审计思想的主要内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大都没有设立单

独的审计组织，而由监察官兼职审计，例如，唐宋的御史和明清的科道官。民国时期，1925 年 7 月 17 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

《监察院组织法》规定：“监察院监察国民政府所属各级机关官吏之行为及考核税收与各种用途之状况。监察院设 5 局 1科，

其中第二局掌理训练及审计事宜。”
［5］(法规，P6-7)

1928 年 10 月 12 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58 次会议通过的《监察院组织法》

第二条规定：“监察院关于审计事项设审计部掌理之。”
［15］(法规，P10)

1929 年 10 月 29 日公布的《审计部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审

计部设三厅一处，其中第一厅负责事前审计，第二厅负责事后审计，第三厅负责稽察事务等。
［10］(P175-176)

这样，在监察院下设单

独的审计部，掌理审计事务，审计部下又按专业化分工分设三厅一处。这有利于审计专业知识的积累，可以提高经济监督的效

率。

其二，包含审计权的监察权为五权之一，监察组织地位高。英美等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

分立又相互制约。议会掌握立法权和弹劾权（又有审计权，如 1921 年美国掌握审计权的中央会计院向国会负责）。孙中山认为

这样议会的权力过大，会限制政府，进而影响行政效率，因此，他吸收了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五权分立”，

隶属于监察权的审计权能够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考试权，审计独立性较高，有利于加强审计权对其他四权的制衡

和监督，提高监察与审计的效率和效果。

其三，审计人员有法律保障。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监察人员无真正的法律保障，“秦汉监察官任命之权，操自君主”，

“他们自身又没有法律保障，因是举措失当，跌入法网的也很多”。
［16］(P11)

如桑弘羊坐谋反伏诛，商丘臣有罪自杀，田广明有罪

下狱。
［17］(P21)

参考日本明治 22 年（1889）颁布的《会计检查院法》，北京政府时期公布的《审计院编制法》规定：“审计官、

协审官非受刑法之宣告或惩戒之处分， 不得令其退职或减薪。”
［18］(附录，P52)

1923 年 10 月 10 日北京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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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审计员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减俸、停职或转职。审计员之惩戒处分，以法律定之。”
［19］(P30-41)

其四，明确监察与审计的范围和权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监察权主掌纠举弹劾，但是，包含了审计权的监察权往往无所

不包。监察官有时受皇帝委托，带有尚方宝剑，可以代表皇帝调查和处决任何事务，监察范围无限扩大，监察权力也无限扩大。

民国时期监察院通常有同意、弹劾、纠举和审计等权。
［20］(P1-9)

审计职权为审计预算、计算和决算、审核收支命令和稽察财政上

不法或不忠于职务的行为。
［12］(法规，P5-6)

合理确定监察和审计的边界才能更好地提高监察和审计质量。

监审合一的组织文化不但体现在机构设置上的监审合一，即监察和审计的组织制度，而且渗透到监察与审计的权力、人员

保障以及他们的边界等方面。

经济监督机构的建立往往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 受我国古代监审合一思想影响的民国监审合一组织制度，可以降低建立经

济监督机构的成本。同时，监察和审计在同一机构内，利用审计专业化的手段可以为监察工作提供方向，监察也可以为审计结

果的处理提供保障，这样可以降低监督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提高监察效率和审计权威性。

三、“奉行法令，忠于职守，廉洁自律”的宣誓文化

宣誓制度在我国古代就存在，据《周礼》记载：“小事违誓当墨或鞭，大事违誓当杀。”在文明古国中，对证人宣誓最为

重视的要数罗马帝国，法律还将宣誓分为任意宣誓、强制宣誓和请求宣誓。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誓言’在罗

马人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他们为着遵守誓言常是不畏一切困难的，但是为着光荣和

祖国则不是这样。”
［21］(P122)

1912 年 1 月 1日，孙中山在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宣誓，开民国政府官员就职宣誓之先河。1930

年 5 月《宣誓条例》的颁布推进了宣誓文化的发展。作为政府审计官员自然要遵从《宣誓条例》的规定。

于右任在 1929 年 4 月 27 日被任命为审计院院长时宣誓，其誓词是：“奉受国民，整理财政，慎重支度之使命，职责巨重，

深懼弗胜，惟天忠实践，履以符革命政治之精神，尚祈教命时，加俾有遵循，毋祷切，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于右任叩感。”
［22］

(文电，P1)

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审计部时期，审计宣誓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宣誓规模更大，仪式更加隆重。1931 年审计部副部长暨

简任各职员就职典礼时进行了宣誓。宣誓时间：1931 年 3 月 28日上午 10 时。宣誓地点：审计部大礼堂。宣誓程序主要有：(1)

奏乐；(2)主席就位；(3)监誓员就位；(4)宣誓员就位；(5)唱党歌；(6)向国旗党旗暨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7)主席恭读总理

遗嘱；(8)宣誓员举右手宣誓：“余敬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

用一人，决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
［23］(杂载，P1-2)

(9)监誓员致辞；(10)主席致辞；(11)

宣誓员答辞；(12)奏乐；(13)摄影。

民国时期的审计人员宣誓制度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宣誓仪式庄重严肃、规范统一。这有利于增强审计职业使命感、职业责

任感和职业荣誉感， 有助于铸造审计人员忠实诚信的职业品格，有利于增强审计人员的自律意识，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

四、民主、公开的工作文化

（一）民主

北洋政府时期制定了《审计官惩戒法》对审计官员进行民主监督。该法规定成立惩戒委员会负责对违背或废弛职务和有失

官职上威严或信用的审计官和协审官进行惩戒。第十八条规定：“被任命为惩戒委员长或委员者与惩戒事件有关系时应声明回

避。”
［24］(P17-22)

惩戒处分的种类有夺官、褫职、降官、降等、减俸、记过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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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时期发扬了民主的工作文化， 通过召开审计院院务会议决定重要的审计工作。1928 年 4 月 19日公布

的《审计法》第十一条规定：“审计院对于第五条所列决算及计算之审查以院会议或厅会议决定之。”
［7］(法规，P5)

为了贯彻《审计

法》的这一精神，随后制定了《国民政府审计院院务会议规则》规定了法定出席人数、少数服从多数等会议规则。1928 年 7 月

29日召开了第一次院务会议，出席者包括于右任、闻亦有、雍家源等 24 人，共议决了 9 个案件。其中第三个关于审核决算的案

件，会议议决：“（甲）函法制局速将会计法提交政治会议。（乙）十七年度各机关应按月编送支付预算书。（丙） 各机关编

送十八年各月收支计算书在审计法未颁布前是否核销，请示国府。（丁）十六年度之决算应规定整理期间，整理送院审查。”
［7］

(院务，P1-2)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 1928 年 7 月 1日审计院正式成立到 1931 年 1 月的审计院被撤销，共召开了 50 多次审计院院务会

议。

1931 年 2 月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审计部正式成立后，民主的工作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体现在政府审计实行三审制。

在监察院审计部的三审制中，科长负责初审，厅长负责复审，审计部审计会议决定终审。在地方审计处的三审制中，股长负责

初审，组主任负责复审，审计处审核会议决定终审。

审计部时期制定了《审计会议规则》规定：纳入终审的议题包括重要审计业务的决定、审计人员工作的调动、工作的考核

以及审计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制定等方面；在终审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如果参会的人与讨论事项有利害关系时，

则需要回避，即不能参与表决。

例如，1931 年 3 月 11 日审计部第一次审计会议讨论的事项有《审计室执掌纲要》和《审计会议规则》两个管理制度。
［25］(杂

载，P1-2)
1936 年 1 月 14 日第二百三十五次审计会议，出席者有审计部长陈之硕，另有常务次长以及审计等 11 人。会议议题包括报

告事项（法令存查事项 16 个、审计复核事项 9个、审计调查事项 14 个）、讨论事项（审计方针划一事项 1个、审查报告 1个）。
［26］(P129-133)

三审制遵循了程序理性的原则，有助于实现结果理性。它可以降低审计结果和审计决定被个别审计领导操纵的风险，体现

了民主的审计工作文化。这有助于降低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道德风险，也有助于提升政府审计行业的自身形象。

（二）公开

北洋政府时期，1912 年 9 月 26 日《政府公报》第一百四十九号公告临时大总统令：“任命陈锦涛为审计处总办，未到任以

前著王瓂芳署理，此令。”10 月 26 日《政府公报》第 178 号公告了《审计处暂行章程》，此后，在《政府公报》上涉及审计的

主要内容是催收各种计算书、概算书，各部门对审计决定的反馈、审计法规、审计人员就职等。这些表明审计公开的工作文化

产生了。

南方革命政府时期，《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二号公告大本营设 5 部 3 处 2 局和 1 司，“审计局掌管审计各官署职

官出纳事宜”
［27］

。1923 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公告了对内政部、建设部、会计司、禁烟督办暑、大本营宣传委员会、

大本营兵站等部门的收支计算情况。1924 年 8 月 30 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二十四号公告了“大本营审计处公布各机

关收支明细表”
［28］

，包括粤军总司令部 1924 年 6 月份收入各机关款项报告表、支出各部队薪饷伙食暨各机关经、临费报告表，

但这些收支是非经审计审定的数据。监察院成立后，在《监察院公报》公告审计情况，例如《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1926 年第

18期公布了监察院审计科四月上半月工作摘要，主要是各单位预算、计算审计概要。
［29］(P42-59)

与在《政府公报》上公告政府审计

相比，在《国民政府监察院公报》上公告，使审计公告的专业性、集中性得到提高，这表明审计公开的工作文化有了初步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审计公开的工作文化进一步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审计公开有规章制度保证。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政府时期的审计公开，没有制度保障，呈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南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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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计院时期制定的《国民政府审计院公报室暂行规则》
［7］(法规，P29-31)

规定了公报室人员及其职责、公报的体例结构、公报编辑

的处理流程、公报刊行时间等。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时期的《审计部编辑公报规则》
［23］(法规，P1-12)

还规定了公报体例、公报流程和

公报发行时间等。

2.出现了专业性的审计公开刊物。审计工作是政府工作或监察工作的一部分，北京政府和南方革命政府时期的审计信息刊

发在《政府公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民国政府监察院公报》中。这样，公开的审计信息淹没在政府其他工作

中，增加了民众获取审计信息的时间。《审计院公报》和《审计部公报》是专业性的审计公开刊物，有利于民众更快更好地了

解政府审计情况。

3.公开的密度提高。南京国民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常在每月初通过《审计院公报》和《审计部公报》公布上一个月

的审计情况，公开密度得到提高。

五、学习孙中山“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的学习文化

审计文化具有可塑性。通过对审计人员组织学习和教育，是形成和塑造一定审计文化的重要途径。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

一部分，因此，国家审计文化要从属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从名义上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为国

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学习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成为审计文化学习的重要内容。这种学习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相结合

在正式学习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时期，开设专门的“审计院党义研究班”学习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

研究班每周二、四、六举行一次，每次学习时间为上午七点到八点。审计院院长为研究班主席，全体人员阅读党义书籍，对学

员进行口试和笔试两种考查方法，学员学习时要进行签名，对违反学习纪律的人员采取警告和扣除薪金等处分。非正式的学习

主要通过开会和总理纪念周进行。在审计部门开会前，通常全体审计人员要诵读孙中山的遗言。审计院时期经常举办总理纪念

周，审计人员学习领导讲话。例如，1928 年 7 月 2 日审计院举行第一次纪念周，于右任发表讲话，要求审计人员：“诸位同志

俱是为党为国服务而来，以后务须积极努力，尽自己的职责，须知审计院主要任务在监督全国财政之预决算。中国固有之财政

经济界之积弊甚深，我辈当站在党的立场上监督预算之执行及审核一切决算，务将种种积弊铲除。”
［7］(杂载，P1-2)

（二）学习方式多样

《审计院党义研究班规则》规定，学习方式有阅读、讨论、演讲等方式，以增强学习效果。“关于阅读：采取集体阅读为

原则，每周阅读范围由主席制定，阅读时要做笔记。关于讨论：由主席择要提出关于主义或政治之问题共同讨论并作结论，必

要时临时组织小组讨论。关于演讲：招请同志举行演讲，规定时间由本院全体人员轮流演讲。”
［7］(法规，P24-28)

六、审计高官高雅、刚正的书法文化

书法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30］(P441)

书法可以表达书写者的

内心精神和价值观。

曾任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是一代书法大师。他的书法被称为“书天地正气，写古今绝学”
［31］(P41-43)

。他的座右

铭是“天下为公”。他的行书“刚正严厉，气势雄放、笔法开张，独具风神气，与其刚正不阿，勇于进取的革命斗争精神相暗

合”
［32］(P1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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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审计部部长的茹欲立(1883—1972，陕西三原人)，书法造诣颇高，曾遍临秦汉、魏晋、隋唐刻石及“二王”法书，在

北碑上造诣颇深，尤得北魏墓志劲健、温润之神韵。“茹先生的书法初见之下扑面而至的便是一股雄健豪迈之气，那种刚劲的

骨法用笔，令人感受到的是阳刚正大之美。”
［33］(P16-18)

真可谓“胸有方心，身无媚骨”
［34］(P99-102)

。字如其人，1932 年蒋介石发动

对红军第四次“围剿”，要求财政部追加经费，茹欲立认为超过总预算，拒绝签字。

曾任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的李元鼎(1879—1944，陕西蒲城人) 对北碑有深入研究。“他于北碑浸淫《龙门二十品》数十年，

用笔精进挺峭、凌厉果断，点画骨力厚重、雄峻森严，一如其人。”
［35］

李元鼎任部长时曾积极维护审计部审查军费的权力，抵

制军事委员会审查军费，这种精神与他的书法相契合。

凡业余以习书、练字为乐者，其人生的精神追求大都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研习书法不仅要靠充裕的时间来临摹练习基

本功，还要有坚定的意志力，能忍耐寂寞，付出艰辛的劳动。只有那些追求高雅、淡泊的人生，而不是追求物质享受、笙歌燕

舞、灯红酒绿的人，才能把心静下来，临摩练字。书法习之愈久，便愈能感受其中乐趣，净化灵魂，修身养性。

于右任、茹欲立和李元鼎的书法成就，是他们充分利用工作之余，勤学苦练的结果，也是他们内心追求高雅精神世界的产

物。三位审计高官书法的共同特点是刚正，这与他们在审计工作中不怕得罪权贵，坚持审计独立相统一。审计高管的书法文化

对于审计组织文化的塑造和养成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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